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号

罪犯陈兆楠，男，200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饶平县，大专文化，捕前系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1）闽01刑初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兆楠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00元；被告人陈兆楠案发后向侦查机关缴纳的11850元由侦查机关漳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予以上缴国库，其中10350元作为其在本案中的非法所得，剩余1500元作为充抵其应被没收个人财产的部分。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20日起至2027年4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3日作出（2024）闽07刑更10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8月23日（刑期自2021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9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2月中旬，陈兆楠通过“探探”平台结识了境外人员，在明知其是境外人员的情况下，为获取报酬，于2020年3月至2020年7月24日期间，多次观察、搜集、拍摄涉军装备及部队位置等信息，并通过微信、坚果云等软件发送给对方，以获取报酬。陈兆楠为牟取个人私利，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计1项机密级军事秘密、2项秘密级国家秘密和2项内部事项，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83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3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8月23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1399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5年3月20日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劳动中谈话聊天，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的（2021）闽01刑初87号刑事判决书体现：被告人陈兆楠案发后向侦查机关缴纳的11850元予以上缴国库，其中10350元作为其在本案中的非法所得，剩余1500元作为充抵其应被没收个人财产的部分；2022年3月23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1294570）。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兆楠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兆楠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号

罪犯蔡浩，男，198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业主，曾于2008年11月10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2011年5月3日刑满释放；于2013年9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2014年5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浩犯组织、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总和刑期十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80000元；被告人蔡浩组织、强迫卖淫违法所得9800元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0月4日起至2032年10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下半年至2020年10月期间，蔡浩通过言语威胁、拍摄视频等方式对他人进行控制，以此组织、强迫多人卖淫；2020年10月2日晚，蔡浩在南平市延平区水东街道马站“坤隆酒店”1308房间内，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强迫卖淫罪、强奸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月18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4432.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2年7月7日因与他犯争吵，扣3分；2022年8月11日因违反着装规范，扣1分；2023年5月3日因私自携带食品进出车间，扣3分；2023年9月30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的，对互监组成员不熟悉，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制止或制止不及时等行为，情节轻微的，扣1分；2024年5月5日因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764.36元，月均消费194.76元，账户可用余额712.60元。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6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本案于2022年3月22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该犯系累犯且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合计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浩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浩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号

罪犯林石木，男，196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霞浦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作出（2015）宁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石木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6）闽刑终307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9日作出（2021）闽刑更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1年3月29日起至2043年3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21年3月29日起至2042年7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3月5日至3月8日，林石木与同案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共同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2561.594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9.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95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8.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529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4年10月20日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劳动中谈话聊天、谈笑、打闹、随地吐痰、打瞌睡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7566.52元，月均消费260.91元，账户可用余额837.08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1日作出的（2021）闽09执227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林石木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2015）宁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执行；于2025年4月24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林石木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等情况。（2021年3月29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于（2021）闽刑更3号刑事裁定书体现；2023年9月26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000元，于（2023）闽07刑更1234号刑事裁定书体现）。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石木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石木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4号

罪犯吴炜，男，200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3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吴炜被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2681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6年8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8月，吴炜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提供手机、电话卡帮助他人共同拨打电信诈骗电话，骗取被害人财物达501689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00.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2024年11月29日因违反工艺规范管理规定，非机械故障等原因，造成产品不合格或物耗超标的，扣3分；2025年4月3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私自制作、传递、藏匿、使用一般物品的，扣3分；2025年4月3日因违反作息规范，未按规定时间起床或就寝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已履行完毕（2024年11月6日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285元，电子票据号码：0001874408；2025年4月25日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19715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560851）。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炜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炜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5号

罪犯陈昌钩，男，1973年3月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昌钩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7日作出（2023）闽04刑终1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2月13日起至2026年9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上半年，陈昌钩伙同他人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非法经营滤嘴棒、卷烟纸、烟用丝束等烟草专卖品，非法经营数额达1780618.26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485.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4年2月17日因违反岗位职责的，现场维规成员履职不到位，情节轻微的，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泰宁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已履行完毕（2023年9月21日向泰宁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0199756）。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昌钩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昌钩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6号

罪犯高基斌，男，199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大学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1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基斌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25656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余款6205元，由扣押机关依法退还给被告人高基斌。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5年2月11日起至2026年4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1月至12月期间，高基斌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卡塔尔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聚集赌客参与赌球，从中非法获利256560元，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618.3分，表扬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5年9月6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衣服乱放在床上，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1日作出的（2024）闽0725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书体现：罚金30000元（已预缴）；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25656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基斌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基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号

罪犯王命辉，男，198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福清市，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1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命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40274元，并对总额201370元承担连带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7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2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2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3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至2034年11月3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3年2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4月12日，王命辉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方法劫取被害人财物，抢劫后为灭口而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3.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08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54.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657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2024年5月24日因违反岗位职责的，后勤犯履职不到位，扣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51900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1日作出的（2011）榕刑初字第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体现：被告人王命辉亲属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35000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的(2015)闽刑执字第939号刑事裁定书体现：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10300元；2018年8月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600元，电子票号：02280319；2021年4月2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电子票号：01325322）。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命辉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命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8号

罪犯胡啸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松溪县，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12月3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8日作出（2023）闽0781刑初1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啸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向被告人胡啸杰与三同案被告人追缴违法所得10698.3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2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4月至5月期间，胡啸杰与三同案人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转移，情节严重，系共同犯罪，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89.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2675元。该犯2025年8月至2025年10月月均消费291.82元，账户可用余额984.19元。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啸杰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啸杰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9号

罪犯杨小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3月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邵武市，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95年4月7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2024）闽0781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小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杨小武退出的违法所得一万七千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杨小武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九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7月1日起至2026年6月2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3月至5月期间，杨小武通过网络结识利用对公账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人员，明知其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为获取非法利益，仍为其提供帮助，共计获利17000元；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期间，杨小武在明知帮助转移的钱款系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提供名下银行卡帮助其接收资金并套现取出，以此收取好处费共计900元，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958.1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5年3月24日因未按规定完成《罪犯改造周记录本》，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邵武市人民法院缴纳10900元，已履行完毕（2025年4月1日向邵武市人民法院缴纳109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392663）。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小武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小武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0号

罪犯张琳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闽侯县，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曾于1996年10月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00年10月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6日作出（2005）榕刑初字第27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琳潮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并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34520元，并对赔偿总额172507.45元负连带责任。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16日作出（2006）闽刑终字第14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5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1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琳潮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并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3日作出（2007）闽刑复字第36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9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18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3年5月23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35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5月23日起至2032年2月2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17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7刑更6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3年5月23日起至2028年8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3年10月26日，张琳潮在闽侯县上街镇中美村运沙石过程中，因与当地村民产生矛盾，张琳潮纠集他人持枪对阻挠运沙石车辆通过的村民开枪射击，造成一人死亡，五人轻伤的严重后果；2002年2月至4月间，张琳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威胁手段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0.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61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15.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328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累犯且系因犯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琳潮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琳潮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1号

罪犯刘锦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邵东市，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8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锦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福建省政和县公安局随案移送的涉案赃款50400元，及被告人刘锦涛家属退缴至本院的违法所得11024元，按照诈骗金额比例发还给各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3月8日起至2026年6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4年2月，刘锦涛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而予以提供帮助，并将取得的涉诈资金通过USDT虚拟币转给境外人员，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71.6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12000元，已履行完毕（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8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134号刑事判决书体现：被告人刘锦涛家属退缴至本院的违法所得11024元，按照诈骗金额比例发还给各被害人；2025年4月3日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12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560778）。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锦涛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锦涛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2号

罪犯张时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松溪县，小学文化，捕前系出租车驾驶员，曾于2002年6月22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5年12月1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30日作出(2010)南刑初字第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时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450412.56元，并对总额563015.7元负连带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1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43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1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10月17日起至2032年5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0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刑期自2013年10月17日起至2030年6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5月21日，张时旺与被害人因误会而引发矛盾，双方各自纠集同伙在公共场所持械聚众斗殴，在斗殴中，张时旺持刀将被害人捅刺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72分，本轮考核期2018年2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9367.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9939.7分，表扬13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18年5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8927.7分。违规11次，累计扣考核分146分（2018年8月18日因未经民警允许私自到机修房拿配件，扣20分；2019年2月21日因作为应急组成员履职不到位，扣40分；2019年6月11日因私自使用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2019年11月3日因劳动工具未按要求固定，未造成后果，扣10分；2019年12月7日因私藏违反规定物品、私改塑料水杯，扣20分；2020年8月2日因在队列中讲话，扣10分；2021年10月10日因私自携带食品进车间，扣10分；2022年3月8日因正课教育坐姿不端正，扣2分；2022年8月18日因私自携带药品进车间，扣2分；2023年3月2日因私自携带食品进车间，扣2分；2025年7月21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账户，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5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松溪县人民法院缴纳3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7928.93元，月均消费192.78元，账户可用余额252.28元。松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8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11年8月19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2013年7月30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票据号：05494268；2016年1月6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0852041；2018年5月22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电子票号：02280122；2025年5月14日向松溪县人民法院缴纳3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6474258）。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合计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时旺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时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3号

罪犯韩章爱，男，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1988年9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994年10月25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5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韩章爱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七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7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7月5日起至2027年1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至2020年期间，韩章爱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多次伙同他人在未办理相关出入境证件的情况下，通过乘车、步行等方式在云南省和缅甸境内多次往返，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7月2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89.9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5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体现：2020年5月31日，被告人韩章爱因偷越国（边）境行为被云南省镇康县公安局行政罚款5000元，行政罚款5000元折抵本案罚金，折抵后罚金12000元；2024年7月8日向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12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974847）。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韩章爱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韩章爱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4号

罪犯李天保，男，1980年7月18日出生，白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桑植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职业，曾于2004年11月24日因犯抢夺罪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3月5日刑满释放；2006年10月25日因犯抢劫罪被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0年5月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0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天保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31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31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78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0月20日至 2034年4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99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4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 2032年8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期间，李天保明知他人贩卖毒品，而帮助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587.036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19.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00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25.7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55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973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193.65元，月均消费282.54元，账户可用余额375.62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9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关于被执行人李天保没收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李天保有财产可供执行。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宁执字第22号-1执行裁定，裁定终结被执行人李天保财产性判项的执行。（2018年5月22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电子票号：01134855；2020年10月10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500元，电子票号：01130595；2021年4月1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30元，电子票号：01325300；2023年9月2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1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15541651）。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天保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天保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5号

罪犯林志，男，199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连江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志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告人林志与三同案被告人应退赔各被害人共计7286.4元；被告人林志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23000元，并对赔偿总额88172.75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5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2020）闽刑更4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4月17日至 2042年4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 2041年8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12月，林志与同案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中林志参与抢劫4起，劫取财物价值164312元，并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33.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19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31.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761分。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5分（2024年4月15日因有混穿、披衣、敞胸、挽袖、卷裤腿、围围巾等，情节轻微的，扣2分；2024年5月6日因罪犯林志与他犯发生争吵，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3分；2025年6月23日因违反基本规范，推搡他人（在号房走廊推搡他犯），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4821.6元。该犯2025年8月至2025年10月月均消费233.13元，账户可用余额524.28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的（2020）闽刑更46号刑事裁定体现：已缴纳500元；2023年7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4321.6元，电子票据号码：0000389239、0000389240、0004046469）。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志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志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6号

罪犯邱天富，男，198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5日作出（2025）闽0783刑初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天富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并处罚金8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已预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10月18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4年10月，邱天富多次容留未成年人在其位于建瓯市上峰景城6号楼403室家中吸食毒品依托咪酯电子烟，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5年3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54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5日作出（2025）闽0783刑初80号刑事判决书体现，罚金8000元已预缴）。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天富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天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7号

罪犯吴隆开，男，199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初中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1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隆开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已预缴）；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25656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5年2月11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1月至12月期间，吴隆开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卡塔尔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聚集赌客参与赌球，从中非法获利256560元，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58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1日作出的（2024）闽0725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书体现：罚金30000元（已预缴）；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25656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隆开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隆开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8号

罪犯沈伟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诏安县，初中肄业，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6日作出（2022）闽01刑初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伟杰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3500元；被告人沈伟杰退出的违法所得6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0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3月，沈伟杰违反国家法律，为牟取私利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03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出违法所得67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500元，已履行完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6日作出（2022）闽01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体现：被告人沈伟杰退出的违法所得6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沈伟杰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伟杰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19号

罪犯冯志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3日作出（2024）闽0481刑初1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志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追缴被告人冯志和违法所得四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1月4日起至2026年7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10月至12月期间，冯志和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取非法利益，仍为诈骗犯罪分子拨打转接诈骗电话，帮助他人骗取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98.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4年9月11日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劳动中谈话聊天，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19000元，已履行完毕（2025年4月30日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15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504988、0036504989；2025年9月15日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9887141）。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冯志和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冯志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0号

罪犯黄庆康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泰宁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9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庆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庆康违法所得七千二百五十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1月9日起至2026年11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6月至2022年7月期间，黄庆康与同案人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窝藏、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000.9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725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庆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庆康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1号

罪犯刘高兵，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大竹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10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高兵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403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8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高兵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公安机关从刘高兵住所查扣的108500元，其中毒资21000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余款87500元，由扣押机关移送我院作为刘高兵的财产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2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8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93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6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至 2034年9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 2032年11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4月期间，刘高兵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规定，明知是毒品海洛因而单独或伙同他人予以贩卖，其中刘高兵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共计621.04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035.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07.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614.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5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139.71元，月均消费280.68元，账户可用余额351.79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1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我院立案执行的被执行人刘高兵、唐景文等人罚金、没收财产一案，被执行人刘高兵在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现已终结执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8日作出的(2010)榕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书体现：已缴纳87500元；2015年11月16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凭证号码：023713393754；2018年8月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1135107；2021年2月1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500元，电子票号：01873534；2023年9月2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15541647）。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高兵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高兵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2号

罪犯倪时众，男，198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8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倪时众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倪时众现金4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4日作出（2011）闽刑复字第83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2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3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闽刑更35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至 2034年8月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0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 2032年11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至2009年期间，倪时众违反国家毒品管理规定，以贩卖为目的，伙同他人制造氯胺酮20179.22克和含有氯胺酮成分的液体13100克并运输其中的17075克氯胺酮；倪时众还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共同或自行贩卖氯胺酮等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6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01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80.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5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655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480.98元，月均消费292.45元，账户可用余额713.31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5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对被执行人倪时众强制执行的事项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倪时众已履行0元；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执行。（2015年12月21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流水号：05740011；2018年11月1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电子票号：01135254；2020年11月2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500元，电子票号：00175432；2021年4月1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950元，电子票号：01325304；2023年9月2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1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15541645）。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倪时众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倪时众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3号

罪犯卓座铭，男，1963年8月1 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鼎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80年9月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84年1月因犯流氓罪、惯窃罪被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2006年11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008年12月11日刑满释放。系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9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3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座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0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4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3年10月22日至 2033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9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4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3年10月22日起至 2030年8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卓座铭伙同他人以牟利为目的，在福鼎东方大酒店楼下等地，非法贩卖毒品，其中，卓座铭贩卖海洛因663.8123克、甲基苯丙胺29.051克、氯胺酮1.3926克、地西泮11.19克；2009年12月7日，卓座铭在福鼎市桐山街道速8酒店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一支、子弹四发，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98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10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57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48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192.55元，月均消费282.50元，账户可用余额770.72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7日作出的（2023）闽09执129号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卓座铭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对其执行应以执行完毕结案。（2016年5月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元，电子票号：00042791；2018年9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电子票号：01135187；2020年11月23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000元，电子票号：01130676；2021年4月1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电子票号：01325303；2023年9月2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8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15541644）。

该犯系毒品再犯且系因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卓座铭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座铭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4号

罪犯陈忠玉，男，1971年3月5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曾于1992年11月20日因犯流氓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1995年7月31日因犯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与原犯流氓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2001年4月27日因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2007年9月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9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忠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忠玉与二同案被告人的非法所得。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277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榕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陈忠玉的量刑部分，改判被告人陈忠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8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83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4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4年3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3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9月7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6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1月31日，陈忠玉与二同案人结伙持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7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740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7998分，表扬8次、物质奖励5次；间隔期2020年9月7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6646分。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30分（2023年5月15日因推搡他犯，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15分；2024年5月30日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劳动中谈笑打闹，扣2分；2025年3月16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私自携带一般物品（饼干）进出车间，扣3分；2025年7月19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个人账户，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9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000元，已履行完毕。（福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41号刑事裁定书体现已缴纳7000元；2018年3月1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1134683；2020年8月3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1873277）。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忠玉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忠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5号

罪犯纪圣功，男，196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户，曾于2004年3月25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5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纪圣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7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4月25日起至2026年8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1月，纪圣功明知他人在为境外人员转移违法犯罪所得，仍介绍他人帮助予以掩饰、隐瞒，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9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37.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24年4月25日向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974784）。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纪圣功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纪圣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6号

罪犯薛盛财，男，198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福清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9年4月23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2010年1月2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盛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09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薛盛财的判决部分，改判上诉人薛盛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7）闽刑更10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闽刑更39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12月15日起至2045年12月1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20年12月15日起至2045年4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4月至7月间，薛盛财违反国家禁毒法规，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927.53克、氯胺酮250克、麻果300粒、摇头丸250粒，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23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04.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794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2023年12月1日因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等，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32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957.93元，月均消费288.97元，账户可用余额586.75元。（福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闽刑更395号刑事裁定书体现已缴纳5000元；2023年7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2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046475）。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盛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薛盛财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7号

罪犯杨琳强，男，2000年7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23年3月30日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4日作出（2023）闽0430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琳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一千元；与前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七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日作出（2024）闽04刑终3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7月5日起至2027年1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8月起，杨琳强等人利用手机APP，在网上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情节严重；与前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数罪并罚，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83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1日作出缴纳罚金证明体现，被告人杨琳强于2023年6月13日向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6000元，于2024年2月20日向建宁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11000元，该案罚金已全部缴纳完毕）。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琳强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琳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8号

罪犯雷家辉，男，1999年6月15日出生，畲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4日作出（2025）闽0783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家辉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17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11月21日起至2026年4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3月初，雷家辉伙同他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以实施违法犯罪为目的，结伙偷越国境，情节严重；2020年3月至2020年5月底，雷家辉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边）境罪、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58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17000元，已履行完毕（2025年10月13日向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17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382251）。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家辉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家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29号

罪犯李秀生，男，197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文盲，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30日作出（2024）闽0782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秀生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10月12日起至2026年4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起，被告人李秀生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一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870.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2025年2月24日因违反队列规范，队列集合过程中动作不规范，扣1分；2025年4月9日因休息时段大吵大闹影响其他人休息，情节轻微，扣3分；2025年6月30日因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在监区月讲评会上行为举止不规范、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影响现场正常秩序的，扣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秀生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秀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0号

罪犯张良福，男，1979年9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泰宁县，大专文化，捕前系福建省泰宁县博学托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良福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1日作出（2023）闽04刑终1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9月7日起至2038年9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至2022年期间，张良福为寻求性刺激，无视国家法律，明知在其托管中心托管的被害人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对多名幼女实施奸淫，并多次对多名幼女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猥亵儿童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56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且系因犯强奸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良福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良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1号

罪犯陈忠镪，男，200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建瓯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8日作出(2024)闽0783刑初2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忠镪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6月18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1月26日晚，陈忠镪与同案人在建瓯市艾特星际酒吧门口持械追逐殴打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382.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忠镪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忠镪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2号

罪犯苏丽明，男，1986年4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丽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八万元；被告人苏丽明名下银行卡收到的违法所得二百八十二万六千零八十七元六角三分，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扣押的现金四千七百五十元，冻结的兴业银行尾号7947账户余额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一分及孳息，建设银行尾号8340账户余额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元七角四分及孳息，由扣押单位泰宁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折抵应退缴的违法所得，不足部分继续追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10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7月16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以来，苏丽明与同案人明知是赌博网站，仍提供推广、客服、出入金、支付结算等方面的帮助，从中获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095.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8分（2024年4月2日因与他犯发生争吵，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9分；2024年7月13日因违反着装规范，未按规范要求统一着装，扣3分；2024年8月30日因违反文明礼貌规范，路遇民警时未按规范要求报告、避让，扣3分；2025年7月18日因违反基本规范，在监舍因琐事与他犯发生争吵，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13177.77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959.02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029.14元，月均消费191.86元，账户可用余额562.88元。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7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核查，截至2025年7月7日，被执行人苏丽明已缴纳罚金及违法所得313177.77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苏丽明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丽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3号

罪犯吴俊华，男，200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将乐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428刑初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俊华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四千元；被告人吴俊华在本案审理期间退出的违法所得1733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吴俊华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197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6月28日起至2026年9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6月24日吴俊华与他人在将乐县古镛镇日照东门见福便利店门口持械斗殴；2023年4月初，吴俊华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帮助他人拨打诈骗电话号码，致使被害人被骗财物共计45980.04元，数额巨大；2022年12月19日至2023年4月12日期间，被告人吴俊华伙同他人在莆田市和将乐县实施多起盗窃，吴俊华盗窃数额14330元，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诈骗罪、盗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24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132.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缴纳197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20.06元，总计缴纳1717.06元。该犯考核期消费3970.51元，月均消费189.07元，账户可用余额319.20元。将乐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7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截至2025年7月7日，吴俊华家属于2025年6月19日，向我院转入退赔款197元。暂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2025年6月23日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缴纳197元，电子票据号码：0005466250）。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俊华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俊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4号

罪犯谢树灿，男，198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树灿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七万元；扣押在尤溪县公安局的被告人谢树灿违法所得100000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谢树灿未退出的违法所得2685700元，继续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8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5月2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期间，谢树灿与同案人违反矿产资源法，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其中谢树灿涉案矿产品价值达3492196.07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049.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扣押100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315.24元。该犯考核期消费3604.95元，月均消费171.66元，账户可用余额775.67元。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4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本案于2024年7月16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书体现：扣押在尤溪县公安局的被告人谢树灿违法所得100000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树灿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树灿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5号

罪犯廖盛平，男，1987年3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初中文化，捕前系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财玉足浴店总经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盛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2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廖盛平违法所得100000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265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审对被告人廖盛平的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2027年9月1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1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0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期间，廖盛平与同案人组织、管理他人卖淫，卖淫人员达24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8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403.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91.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879.2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3分（2024年10月1日因其它违反监管改造规范行为，情节轻微的，扣3分；2025年7月22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使用他人账户，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的（2021）闽07刑更1109号刑事裁定书体现：2021年4月8日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200000元，电子票号：02497524；2021年4月8日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100000元，电子票据：00253976）。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盛平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盛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6号

罪犯廖燕方，男，1972年2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6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2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燕方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9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3月10日起至2029年9月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间，廖燕方为泄愤，故意多次放火烧毁他人林木，导致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144.8亩，林木蓄积达208.2立方米，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27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2023年11月3日因违反队列规范，注意力不集中，或嘻笑、讲话、开玩笑，或动作不规范等行为，情节轻微的，扣2分；2024年8月18日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擅自上厕所的，扣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燕方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燕方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37号

罪犯卓相文，男，198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福鼎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6年7月13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7年1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8日作出（2009）宁少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相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24442.60元（包含已支付的5000元），并对总额374071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22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2010年5月19日作出（2010）闽刑复字第26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7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50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7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3年12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9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2年3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11月3日，卓相文在福鼎市实验小学附近，持刀故意伤害他人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22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36.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2768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4年8月8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报告、不制止的，扣5分；2025年2月24日因违反基本规范，多吃多占的，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24442.6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福鼎市人民法院缴纳1200元。该犯2025年8月至2025年10月月均消费287.39元，账户可用余额560.30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8日作出（2009）宁少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体现已支付5000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77号刑事裁定书体现履行15000元；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33号刑事裁定书体现缴纳14000元；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908号刑事裁定书体现缴纳190442.6元；2025年10月13日向福鼎市人民法院缴纳12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400421）。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卓相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相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6号

罪犯罗积清，男，1969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本科文化，捕前系原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心干部（按副科级干部管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2)闽0427刑初3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积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二百九十四万三千九百三十四元一角，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三明市沙县区监察委员会直接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6月30日起至2030年12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至2022年期间，罗积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担任沙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股股长、主任工程师、三明市沙县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等职务期间，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359.12641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646.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23年5月15日向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30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0004658）。

该犯系职务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积清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积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7号

罪犯喻春，男，198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永川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7年1月12日因寻衅滋事被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四日；于2007年7月6日因寻衅滋事被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2010年2月4日因赌博被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处以罚款五百元。系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9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7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喻春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追缴被告人喻春等五人开设赌场犯罪的违法所得6000元；追缴被告人喻春等五人催收非法债务犯罪违法所得50000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3日作出（2023）闽05刑终2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8月29日起至2026年10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起，喻春与同案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在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一带实施开设赌场、催收非法债务、故意伤害、聚众斗殴、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形成了以他人为纠集者，喻春为参加者的恶势力团伙。喻春伙同他人持械聚众斗殴，扰乱公共秩序，属于积极参加者；喻春伙同他人开设赌场，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71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16200元，已履行完毕（2025年10月20日向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162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2657468、0032657469）。

该犯系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喻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喻春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8号

罪犯周晔，男，1987年2月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8月7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5月17日刑满释放；2014年8月18日因殴打他人被福建省建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六百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2021)闽0424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晔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七万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闽04刑终3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21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月28日起至2027年4月10日止），于2022年5月19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5日作出（2024）闽07刑更9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7月25日（刑期自2021年1月28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1年以来，周晔多次积极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在组织中起到重要作用，系该组织的积极参与者，骨干成员；周晔无视国家法纪，在公共场所持械聚众斗殴4起；周晔为争强耍横，持凶器恐吓、辱骂、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周晔伙同他人以暴力、威胁、恐吓等方法，催收高利贷等非法债务。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催收非法债务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190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18.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7月25日至2025年10月，获考核分15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2021)闽0424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书体现：因本案违法犯罪行为已被公安机关处以罚款600元，予以折抵罚金后，罚金尚应缴纳269400元；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8日作出（2022）闽0424执43号结案通知书载明：（2022）闽0424执45号执行案件已经执行到位金额269400元（罚金），本案已经执行完毕结案）。

该犯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晔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晔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79号

罪犯范云建，男，198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本科文化，捕前系原福建省武夷山市吴屯林业工作站站长。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闽0782刑初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云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范云建的犯罪所得66.65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4月27日起至2026年3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9月至2023年1月期间，范云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6.6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7月20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2636.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6.65万元，本次考核期内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缴纳10万元，已履行完毕（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闽0782刑初90号刑事判决书体现：扣押在案的被告人范云建的犯罪所得66.65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2023年6月19日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缴纳10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151334、0004151335；2023年10月31日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缴纳71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151434；2023年11月1日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缴纳79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151435；2023年11月2日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缴纳211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151439）。
该犯系职务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云建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云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建狱减字第80号

罪犯林思坚，男，199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永泰县，中专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16年9月30日因吸毒被福建省永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2017年6月19日因殴打他人被福建省永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二百元；2017年8月15日因吸毒被福建省永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2017年12月21日因殴打他人被福建省永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五百元；2018年12月6日因殴打他人被福建省永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一千元；2019年3月28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2019年6月10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1)闽0125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思坚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林思坚被冻结的银行存款788.32元及其孳息用于缴纳罚金，由冻结机关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5日作出（2022）闽01刑终758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审对被告人林思坚的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1月10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林思坚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组织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伙同他人持械聚众斗殴；破坏生产经营3次以上；以营利为目的，协助他人开设赌场；纠集3人以上公然损坏公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开设赌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3102分，表扬5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2023年5月11日因违反队列规范，情节轻微，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冻结788.32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9211.68元，已履行完毕（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1)闽0125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书体现：被告人林思坚被冻结的银行存款788.32元及其孳息用于缴纳罚金，由冻结机关上缴国库）。

该犯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思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思坚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